保山市中医医院

关于修订“健康教育工作制度”的通知

各科室：

为创建健康促进医院，以健康为中心，改善医疗环境，普及健康知识，提高医院服务质量，促进医患和谐，结合医院健康教育工作实际，特修订“保山市中医医院健康教育制度”，各科室参照执行。
1、切实推进戒烟、控烟工作，加强劝阻，加强宣传。医院控烟管理人员要切实履职，医务人员、工作人员、控烟劝阻员对医院非吸烟的吸烟行为要主动干预、主动劝阻，保持医院无烟。
2、医院健康教育办公室（护理部）要组织全员职工、控烟管理人员和控烟劝阻员进行“控烟知识”和“控烟技巧”的培训，让控烟工作落到实处，确保有效。

3、健康促进医院领导小组要认真履职、加强督导，开展健康促进医院创建工作至少两年以上。

4、每年组织培训健康促进专职人员一次，提升健康教育服务能力。

5、积极开展保山市中医医院“健康大讲堂”，每月对住院患者、家属、陪护人员组织健康知识讲座一次。

6、加强户外宣传，在医院大门两侧和职工家属区制作健康教育宣传栏，每季度更新内容，进行健康知识和公民素养知识宣传。

7、各病区健康教育工作以科室常见病、多发病为基础开展疾病预防、康复、保健宣传，通过每月一期白板、5种以上健康教育处方和一对一健康教育等开展病区健康教育工作。

8、各种重大疾病宣传日开展户外宣传，宣传各种慢性病的预防、保健和康复知识，让广大居民受益。

9、各科室进行健康教育巡讲、戒烟宣教等，要做好痕迹化记录，每季度将开展健康教育的情况上报健康促进医院领导小组。

10、医院健康教育领导小组要强化督导，每月与行政科、保卫科一起进行健康教育、控烟工作检查督导，医院健康教育管理小组每季度进行健康教育、控烟工作质控检查与考核。

11、做好健康教育和控烟工作的痕迹化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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